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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古雪丽
通讯员葛思彤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
充电设备成为绿色出行的刚需。
但有的消费者在小区安装自用充
电桩时，却被物业公司以种种理由
拒绝，这合法吗？

2024年，家住乌市某小区的
王建军（化名）购置一辆新能源汽
车。2025年，他购买了该小区地
下车库一个停车位的使用权，并打
算在停车位安装自用充电桩。可
当他办理相关手续时，新疆某物业
公司以种种理由拒绝在《车位及允
许施工证明》上盖章。多次沟通无
果后，王建军于 2025年 9月 18日
将物业公司诉至乌鲁木齐市新市
区人民法院。

庭审中，物业公司提出三点抗
辩理由：涉案车位所有权人为新疆
某单位，公司只是受委托提供日常
物业服务，并非适格主体，无权出
具允许安装的证明；某小区于
2017年建成入住，设计初期并未
规划充电桩，地下车库安装自用充
电桩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且地下车
库通行高度仅为 2.3米，一旦发生
火灾，消防车辆无法进入；该小区
南门、北门停车场已安装 15个充
电枪头，完全可以满足居民需求。

对此，王建军向法庭出示《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关
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的通知》《车位及允许施
工证明》，证明国家及自治区层面
均鼓励在固定停车位配建充电设
施，物业公司应当予以配合。

法院经审理查明，王建军于
2025年 9月与新疆某单位签订协
议，获得涉案车位使用权。同时，

王建军按时向新疆某物业公司缴
纳物业费和车位管理费，双方存在
物业服务合同关系。

那么，物业公司到底有没有义
务配合业主安装充电桩？

法院审理后认为，《关于加快
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第四
条规定，对于占用固定车位产权人
或长期承租方（租期一年及以上）
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的行为或要求，
业主委员会（或业主大会授权的管
理单位）原则上应同意并提供必要
的协助。

该通知附件《居民区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示范文本》
第四条准备材料第（三）项规定，在
接到用户自用桩安装申请之后，物
业应在 5个工作日内予以办理，若
不同意需书面说明具体理由。

法院指出，即便王建军或新疆
某物业公司并非涉案车位的所有
权人，但安装自用充电桩并非所有
权人的排他性权利，上述规定明确
要求物业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因此
新疆某物业公司关于主体不适格
的抗辩不予采纳。

而“绿色原则”亦成为本案判
决的重要依据。法院审理认为，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
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
境。本案中，王建军加装充电桩是
为了更好地利用新能源车出行，符
合绿色环保理念。同时，其行为属
于对车位的合理使用和自身权利
的处分，不应以小区具有公共充电
桩即排除其合法合理权利。

针对物业公司提出的安全担
忧，法院明确表示，用电安全及消
防隐患等安装条件，应由供电部门
进行现场勘察判定。物业公司不
得以此为由，消极对待甚至阻挠王
建军的合法要求，而应依法依规积
极作为。同时，法院强调，物业公
司同意业主安装充电桩，并不意味
着可以放松、放弃管理，在发现充
电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时，应及时采
取措施排除安全隐患，这是物业管
理公司应尽的义务。

最终，法院判决新疆某物业公
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3日内向王
建军出具《车位及允许施工证明》，
并协助王建军办理充电桩安装手
续。

新疆某物业公司不服判决，提
起上诉，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案件后，依法维持原判。

顾客打包剩骨头被查后
起诉火锅店

□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张秀通讯员张丽华

乌鲁木齐市一商家以维护经营秩序为由，检
查顾客的包，近日被法院认定构成侵权。

2025年12月的一天，刘华（化名）在乌鲁木齐
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某自助火锅店就餐
后，将吃剩的少量骨头打包，打算带回家喂狗，行
至火锅店门口时，被店内多名工作人员拦下，要
求查看其随身携带的提包。

刘华当即报警，民警告知双方此为消费纠
纷，可通过投诉或诉讼途径解决。事后，火锅店
退还刘华50元餐费。

回到家，刘华越想越生气，于今年 1月将火
锅店起诉至乌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要求火锅
店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对此，火锅店辩称，店内已张贴提示，明确自
助餐禁止打包，而且这也是行业惯例。店内工作
人员通过公共视频看到刘华违规打包食物，故拦
查核实。

刘华认可打包剩骨头的事实，也承认看到
了禁止打包的提示，但称就餐前火锅店工作人
员未提示其存包，在她打包骨头时也未口头提
醒。

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百零九条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
受法律保护。本案中，火锅店以刘华违反打包规
定为由，在公共场所擅自要求检查刘华随身物
品，该行为未经刘华同意，客观上让其遭受质疑
与侮辱，已构成对人格尊严的侵害，依法应当承
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

法院同时指出，刘华作为消费者，明知火锅
店有禁止外带的明示规则，仍擅自打包店内食
物，自身存在一定过错，是引发纠纷的起因。综
合侵权情节与后果，法院认为刘华主张1000元精
神损害抚慰金的依据不足。

最终，法院判决火锅店向刘华书面赔礼道
歉，驳回刘华的其他诉求。

法官提醒
生活中，商家以店内张贴通知、布告的形式，

禁外带、禁打包，这本是维护正常经营秩序的合
理举措，但不能以“自主管理”为名，侵犯消费者
的人格尊严与隐私权。

商家拟定的禁打包规则，需在门店入口、点
餐区、取餐区等醒目位置清晰张贴，做到提前明
示，让消费者知晓经营规则，减少事后纠纷。

若发现消费者疑似违规外带食物，商家可通
过礼貌劝阻、沟通协商的方式处理，固定公共视
频等相关证据，通过合法途径维权，切勿采取当
众质疑、强行查验等过激方式。

□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王晨
通讯员古丽给娜·阿布都沙拉木

游客在景区游玩出事故，都是
经营方的责任吗？近日，阿克苏地
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人身
损害赔偿案告诉我们，此类纠纷赔
偿责任要依据法律规定，结合各方
过错程度综合认定。

阿某、玉某前往温宿县某景区
游玩，在非经营时间，两人翻越护
栏来到彩虹滑道。拍照后，两人共
同使用一个轮胎往下滑，结果撞到
滑道尽头的铁栏杆，玉某经抢救无
效死亡、阿某受伤。经鉴定，阿某
为一级伤残。

事发后，彩虹滑道游乐项目经
营方某旅游公司就玉某死亡赔偿与
其家属达成调解协议，但就阿某受
伤赔偿未能与其本人协商一致。为
此，阿某将某旅游公司诉至温宿县
人民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彩虹滑道设备
经检验合格，某旅游公司经营资质
合法。阿某购买的某景区门票上，
《游客须知》第四条明确载明“景区
门票仅包含参观游览，其他项目请
根据个人需求进行购买”。

阿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理应对其行为的危险性具有一
定认知。但在彩虹滑道项目未营
业期间，阿某和玉某未购买该项目
门票即擅自游玩，对所发生的事故
存在重大过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宾
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
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
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
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
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被
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
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及双方过
错程度，法院认定，阿某承担90%的
责任，某旅游公司承担10%的责任。

一审判决作出后，阿某不服提
起上诉，阿克苏地区中级法院二审
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
旅游本是愉悦身心之举，唯有

各方各尽其责，才能让旅途真正安心。
相关项目经营者应切实履行

安全保障义务，对于具有危险性的
旅游项目，不仅要有明确的警示标
识，还需要提供充分有效的安全防
护措施。游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对自身安全负有首要注意
义务，若因忽视安全警示或自身存
在重大过失发生事故，应自行承担
相应责任。

游客“任性”玩项目受伤 自担九成责任

业主安装充电桩遭物业阻挠
法院：应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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